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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案例一 

 台大、師大及政大等500名教授被控不實核銷研
究費，台北地檢署偵辦中，案情及適用法律仍
待釐清。 

 案例二 

 某師大洪姓系主任等人被控不實核銷研究費，
彰化地檢署依貪污罪起訴，由彰化地院審理中。 

          



壹、前言 
 案例三 

 嘉義大學前教授余哲仁多年前涉嫌以學校經費
購買酒精泵浦，請廠商開假發票報帳，被控貪
污判刑3年6個月，100年4月入監服刑，現已假
釋出獄。 

 案例四 

 中正大學化工系教授林昭任被控不實核銷研究
費，二審依貪污罪判決5年，最高法院認為不構
成貪污罪，發回高院更審。 

          



壹、前言 
 觸犯法規 

 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詐取財物罪；7年以上
徒刑。 

 刑法：公務員登載不實罪；1年以上，7年以下
徒刑。 

 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3年以下徒刑、拘
役或500元以下罰金。 

          



壹、前言 
 各界反應 
 教育部長蔣偉寧：教授報帳問題除罪化有一定

需要性，希望給公款公用的教授一次機會，經
「合適的方式」替教授除罪。 

 柯文哲：這是歷史共業，但他也呼籲相關單位，
儘快建立報帳制度，讓各界能夠依循。 

 教育部次長陳德華：相信多數涉案者是為了便
宜行事，或不清楚法規才誤觸法網。 

 國科會主委朱敬一、中研院長翁啟惠、教育部
長蔣偉寧發出共同聲明。  

 

          



貳、研究計畫經費核銷法規 
 國科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
處理原則 

 教育部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修正
規定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貳、研究計畫經費核銷法規 
 相關法規 

 會計法 

 採購法 

 審計法 

 各校規定 

 各項經費報支要點 

 採購內部作業程序 

 

          



貳、研究計畫經費核銷法規 
 《會計法》第九十九條之一修正案 
 立法院於五月三十一日深夜三讀通過《會計法》

第九十九條之一修正案，其內容約略為：二〇
〇六年底以前，各機關支用之特別費、二〇一
〇年底以前各民意機關支 用之研究費、公費助
理費與其他業務費、二〇一二年底以前大專院
校職員、學術機構研究人員支用政府補助之研
究計畫費，報支、經辦、核銷均不需負民、刑
事責 任。 

 行政院提覆議案，本案回到原點 

          



參、研究計畫補助項目(國科會為例) 
一、業務費  
 1.研究人力費 
 2.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3. 國外學者來臺費用 

二、研究設備費 
三、國外差旅費 
 1.移地研究 
 2.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3.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四、管理費 

          



參、研究計畫經費支用原則 
      (陽明大學為例) 
一、業務費  
 1.研究人力費 

    （1）研究計畫內核有專任助理人員、兼任助理人
員及臨時工等費用者，應確實依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約用手續
及核發工作酬金。 

    （2）核有研究主持費者，如因研究計畫需要，得
由計畫主持人循行政程序簽報核准變更為專任助理
人員酬勞、兼任助理人員酬金或臨時工資。 

    （3）本項經費如有不敷支用或賸餘，得逕行於業
務費項下調整。 

          

http://pnl.web.ym.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41
http://b027.web.ym.edu.tw/ezcatfiles/b027/img/img/110/896630940.doc


參、研究計畫經費支用原則 
      (陽明大學為例) 

一、業務費  

 2.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 

     （1）消耗性器材、化學藥品、電腦使用費（如以執 行機
構出具之收據報銷，應檢附計算標準、實 際使用時數及耗
材支用情形等支出數據資料)、 問卷調查費、儀器安裝保險
與運雜費、儀器維 護費、印刷與影印費、文具、紙張、郵
電費、 資料檢索費、國內差旅費、國內研討會報名費或註
冊費、學會之年費或入會費（每一計畫每年至多以報支計畫
主持人1人次、與執行計畫相關之專、兼任研究助理4人次為
限）、意外險保險費（須研究計畫工作性質具危險性，始得
投保，補助投保金額以新台幣四百萬元為限）、 

          



參、研究計畫經費支用原則 
      (陽明大學為例) 
一、業務費  
 2.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 
      論文發表費（需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

發表於國內外著名之學術期刊所需之相關費用）、研究
計畫相關實驗進行之審查費（如人體試驗委員會等審查
費）、受試者禮品費或營養費、專家諮詢費或出席費、
儀器或電腦軟體租用費、委託試驗費、物品（非屬研究
設備者）、網路使用費、貴儀中心儀器使用費及其他與
研究計畫直接有關之費用等。 

    （2）如原計畫申請書未申請者，經檢討卻為研究計畫需
要，得由計畫主持人循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依規定標
準核實報支。 

      (3）本項經費如有不敷支用或賸餘，得逕行業務費項下
調整。  

          



參、研究計畫經費支用原則 
      (陽明大學為例) 

一、業務費  

3.國外學者來臺費用費用 

    （1）因執行研究計畫邀請國外或大陸 
地區學者來臺所需費用。 

    （2）依國科會補助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人員出國及來臺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3）本項經費如有不敷支用或賸餘，
得逕行業務費項下調整。  

          



參、研究計畫經費支用原則 
      (陽明大學為例) 

二、研究設備費 
 1.凡單價在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二

年以上之各項儀器、機械及資訊設備 （含各項
電腦設施、網路系統、周邊設備、套裝軟體、
程式設計費）等之購置、裝置費用及圖書館典
藏之分類圖書等屬之(國科會規定)。 

          



參、研究計畫經費支用原則 
      (陽明大學為例) 

二、研究設備費 
 2.應依經費核定清單所核定之項目購置，如須

變更設備項目者，如擬變更之設備項目單價未
達新台幣三十萬元者，得於計畫執行期間由計
畫主持人循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變更及採購之；
如擬變更之設備項目單價在新台幣三十萬元以
上者，計畫主持人應於事前填具變更申請表並
敘明理由，由研發處於計畫執行期間送國科會
申請，經國科會同意後始得變更及採購(學校規
定)。 

          



參、研究計畫經費支用原則 
      (陽明大學為例) 

二、研究設備費 
 3.購置之研究設備，除依國科會合約規定辦理，

均應依行政院頒布之財物標準分類規定列入學
校之財產目錄。  

 4.研究設備費未依經費核定清單所核定之項目
購置，亦未依規定辦理變更，除依規定辦理經
費流出支用者外，應將未購置項目之研究設備
費繳回國科會。 

          



參、研究計畫經費支用原則 
      (陽明大學為例) 

三、國外差旅費 
 因執行研究計畫需要赴國外或大陸地區之差旅費用，出國種類

限下列三項：(國科會規定) 
 1.移地研究： 
    計畫主持人及參與研究計畫之相關人員必須從事實驗、研究、

田野調查或採集樣本等移地研究者。 
 2.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研究計畫內研究人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研究成果論文、

專題演講或擔任會議主持人者。 
 3.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及參與研究計畫之相關人員因執行雙邊協議專案型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需要者。 

          



參、研究計畫經費支用原則 
      (陽明大學為例) 

三、國外差旅費 
 經費支應原則：(學校規定) 
 1.本項經費應依行政院頒布之中央各機關（含事業

機構）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
數額表、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之標準核實報
支。  

 2.經費如有不敷支用，不得自其他補助項目流入經
費支用或申請追加經費，如因特殊情形，須自其他
補助項目流入經費支用時，計畫主持人應於事前填
具變更申請表並敘明理由，由研發處於計畫執行期
間送國科會申請，經國科會同意後始得變更。  

          



參、研究計畫經費支用原則 
      (陽明大學為例) 

三、國外差旅費 
 經費支應原則：(學校規定) 
 3.本項經費如因故未出國致未動支，不須繳交出國

心得報告，應將款項全部繳回國科會。 
 4.本項經費項下之出國人員、人數、次數、天數或

地點如有變更與計畫申請書不一致時，得由計畫主
持人敘明理由循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於原核定經費
項下列支。 

          



參、研究計畫經費支用原則 
      (陽明大學為例) 

三、國外差旅費 
 經費支應原則：(學校規定) 
 5.前列3類出國差旅費若依上揭第4點規定變更出國

人員、地點等，致應繳交之出國心得報告種類與原
核定不相同者，應由研發處發函檢附核准變更之文
件送國科會，以憑修改應繳交出國心得報告之種類。 

 6.「國家型科技計劃」及「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
延續計畫」，其國外旅費賸餘款，除依規定辦理流
出及用途變更者外，應將剩餘款繳回國科會。 

          



參、研究計畫經費支用原則 
      (陽明大學為例) 

四、管理費 
 為執行機構配合執行研究計畫所需之費用，由

學校統籌支用，但不得違反政府相關規定。 

 國科會以外其他機構各校管理費額度約在10-
20%之間 

          



肆、研究計畫經費流用(陽明大學為例) 

          

 項          目 核定權限 
1.補助項目經費間，流入數額未
超過原預算20％，流出數額未超
過原預算30％。  

校內行政程序簽准  

2.補助項目經費間，流入數額超
過原預算20％，流出數額超過原
預算30%。  

國科會同意  

3.如原計畫申請書未申請之耗材、
物品及雜項費用，經檢討卻為研
究計畫需要時。  

校內行政程序簽准  



肆、研究計畫經費流用(陽明大學為例) 

          

 項          目 核定權限 
4.變更為原未核定之補助項目經
費  

國科會同意  

5.變更研究設備項目，單價未超
過30萬元。  

校內行政程序簽准  

6.變更研究設備項目，單價超過
30萬元。  

國科會同意  

7.自其他補助項目流入經費至國
外差旅費使用。  

國科會同意  

8.國外差旅費項下之出國人員、
人數、次數、天數或地點如有變
更時。  

校內行政程序簽准  



肆、研究計畫經費流用(陽明大學為例) 

          

 項          目 核定權限 
9.國外差旅費，應繳交之出國心
得報告種類與原核定不相同者。  

國科會同意  

10.申請執行期限延期  國科會同意  

11.變更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
人 

國科會同意  

12.追加經費  國科會同意  

13.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之計畫
主持人如因研究計畫需要，擬將
第2年或第3年計畫經費清單核列
項目提前支用者，得於原撥付之
款項內調整支用。  

校內行政程序簽准  



伍、常用經費報支說明(陽明大學為例) 

 支出憑證的真實性 
 1.支出憑證：係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統一發

票或相關書據。 
 2.真實性：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應本誠信原則對

所提出之支出憑証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
負相關責任，如有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
事，應不得報銷，如經該會查核，發現有未依補助用途
支用者，應追繳該項支出款。 

 3.例如:以計畫經費購買與計畫無關之用品;沒有影印資
料仍報支影印費;無上工事實卻報支臨時工資等。 



伍、常用經費報支說明(陽明大學為例) 
 經費的審核與核銷 
 事前的簽准(如:申購單、請假單、專簽等) 
 →執行並取得相關單據(如:發票、收據等) 
 →將單據黏貼於「支出憑證黏存單」上或填寫旅費報告

表等 
 →相關單位審核 
 →會計編製傳票 
 →出納付款 
 →完成核銷程序 
 →會計室依計畫分別抽取傳票後憑證並彙整裝訂成冊 
 →備文辦理計畫結報事宜 
 →國科會來函同意備查 
 →計畫結案 



伍、常用經費報支說明(陽明大學為例) 

採購相關法規的規定 
 1.請購案應填具申購單，並依本校採購業務分層負責規定之核

批權限辦理： 
 •未滿1萬元之請購案，由科系所主管或計畫主持人核定後逕行

採購。 
 •1萬元以上未滿10萬元之請購案，應索取2家廠商估價單比價，

並由院長或科系所主管核定，向報價較低之廠商購買。 
 •逾10萬元以上之請購案，須依本校規定由事務組按採購法規

定辦理，並由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定。 
 •有關集中採購項目如電腦、印表機等之經費核銷，委由總務

處（事務組）依共同供應契約辦理，如有特殊原因無法採用共
同供應契約辦理，請事先填寫「不利用共同供應契約申請書」。 



伍、常用經費報支說明(陽明大學為例) 

採購相關法規的規定 
 2.耗材項目如碳粉匣、影印紙等則為總務處

（事務組）代為訂購，由使用單位自行核銷，
另採購總價逾5千元者，如有特殊原因無法
採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請事先填寫「不利
用共同供應契約申請書」。 

 3.網路及信用卡訂購國外圖書或財物，以國
外原始憑證報支，如折算新台幣超過10萬元，
仍需依採購法規定辦理。 



伍、常用經費報支說明(陽明大學為例) 

採購相關法規的規定 
 4.請於完成請購程序後再進行採購，並於採

購完竣後，將申購單（1萬元以上並附2家廠
商估價單）、支出黏貼單一併會相關單位
（保管組）再送會計室審核，經覆核無誤後，
辦理付款手續。 

 5.採購標的物為10,000元以上且使用期限
超過2年之「財產」請填寫財產增加單，以
便做財物分類及管理。 



伍、常用經費報支說明(陽明大學為例) 

採購相關法規的規定 
 6.1萬元以上之採購請勿自行墊付廠商，應

由校方逕付廠商，如有事實需要需由計畫主
持人代墊者，請檢附由計畫主持人簽章之代
墊理由說明。 

 7.不得意圖規避採購法之適用，分批辦理10
萬元以上之採購。  



伍、常用經費報支說明(陽明大學為例) 

其他經費報支規定 
 臨時工資 
 消耗性器材、化學藥品 
 出席費及稿費、鐘點費 
 儀器維修費 
 文具紙張、郵電費、印刷費 
 餐點 
 調查訪問費 
 論文編修費 
 國內（外）出差旅費  
 其他事項 



陸、研究計畫經費支用之制度檢討 

 經費項目分類繁複且各有報支核銷規定 
 採購流程費時且缺乏彈性 
 相關報支規定僵化未符實際需求 
 報帳流程冗長且審核人員經常標準不一 
 核銷完成不代表報支已結案，後續經查有問

題主持人仍須負責 



柒、現行改進措施 

 授權核准經費之流用 
 授權核准支用項目之調整 
 授權核准設備項目之變更 
 授權核准國外差旅費支用內容之變更 



捌、尚待研議之問題 

 會計制度：研究計畫經費是否考慮非適用政
府會計制度 

 採購制度：研究計畫經費是否考慮非適用政
府採購制度 

 流程：簡化、授權 
 作業：專業、集中 
 審核：自主、信用 



 

       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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